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引擎

证券时报记者 王安平 胡学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号角， 新型城镇化的蓝图正在

徐徐展开。 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以往的

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本、实现多数人的

城镇化。对城镇化路径的不同选择，决

定着未来的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推陈出

新。 那么，我们的新型城镇化与过去

的城镇化到底在本质上有何不同？ 回

望过去，环顾海内外，在推进我国新

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值得借

鉴的经验？ 带着上述问题，证券时报

记者近日对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

任委员贺铿进行了专访。

贺铿认为， 旧的城镇化存在的问

题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一线城

市不断“摊大饼”，一些地方搞城市圈、

城市带， 这不是一条理想的城镇化道

路，“大城市化” 一定不能再建了；第

二，旧的城镇化是城乡二元化，搬到城

市的人如果不能居者有其屋， 那就是

伪城市化；第三，没有资源和产业做支

撑却一味造城，扩张财政和贷款，最终

会使金融风险加剧。

贺铿表示， 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

走出所谓“规模效应”和“中心城市辐

射力”的误区，绝不可以一味发展大城

市。 必须重心向下， 着力发展县域经

济，促进小城镇发展。这可以借鉴日本

的经验， 把新农村建设与小城镇建设

结合起来，同时发展配套的工业、服务

业、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发

展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 让农村剩余

劳动力尽可能就近就业。

新型城镇化要

大力发展相关产业

贺铿认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未

来新型城镇化做了十分详尽的勾勒。

这种提法与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思路有

了新的变化， 那就是新型城镇化不再

一味强调大城市的发展， 而是必须兼

顾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

按照贺铿的理解， 那就是让更多

的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就地转化

为市民。 概括来讲，就是就地城镇化。

事实上，相比迁移化的城镇化模式，不

少专家认为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更加符

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贺铿说， 李克强总理此前在湖北

恩施调研时说，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在

家门口就业”，其实表达的也就是为什

么要发展小城市的道理。

那么， 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家

门口顺利就业呢？贺铿认为，这就需要

将相关产业引向中小城镇， 创造大量

的非农就业岗位，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

找到相对固定的工作， 为能真正市民

化奠定一定的基础。另外，要在广大的

农村和小城镇周边地区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一方面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农

业生产为农民增产创收， 吸收没有进

城的农村劳动力； 另一方面也为由村

转镇、 由镇转市的新型城镇提供充沛

的农副产品等生活资料。

贺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

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经验就是把产业引向农

村。 为此，日本出台了许多配套法律，最

有名的就是 《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

法》，把各种产业引向了已经有相当建设

规模和基础的农村， 加上农业现代化转

移的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两厢结合收

到了很好的成效。

对于中国如何吸引产业下沉到逐步

成长的中小城镇，贺铿认为，可以借助财

税手段，通过大城市和小城镇、东部发达

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实行差别税率和

差别工资的方式等，让包括人员、资金在

内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贺铿认为， 金融行业支持服务新型

城镇化存在很大空间。“应该成立或者组

建专门的政策性银行， 支持县域经济的

发展， 服务于产业转移， 支持农业现代

化。 ”贺铿说，政策性银行的任务一是扶

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支持产业转移，

把一些工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等优质

资源有序地向中小城市转移； 第三是支

持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城市

化速度不可能加快， 农业现代化应该是

城市化的前提。

改革土地制度

是新型城镇化重点

过去的城镇化， 建立在土地财政的

路径之上，资本成为最大获益者。地方政

府通过卖地或者土地抵押获得资金，通

过农民工进城解决劳动力供给， 将几项

生产要素机械堆加后， 就置换成一座座

高楼大厦，随之而来的是房价大幅上涨。

贺铿旗帜鲜明地表示， 以往的土地

财政不是未来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合理路

径， 落实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改革土地

制度。 “现行土地制度既制约农业现代

化，又制约真正的城镇化。土地制度不进

行改革，土地不能有偿流转，就不可能真

正实现农业现代化， 不可能真正实现城

镇化。 ”

贺铿表示，令人高兴的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

市场”，并且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这不仅仅拓宽了用地来源，增加

了农民收入，也化解了征地矛盾。

贺铿认为，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在过

去的城镇化进程中， 靠的就是牺牲农民

的利益，尤其是土地的权益发展起来的。

最直接的就是城市和农村完全分离，采

取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所有制。 城市土地

属于国有， 地方政府享有建设用地的处

置权、出让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则是农

民集体拥有农地农用时的土地使用权、

收益权和转让权， 但是在农地转为非农

用时， 农民的土地权利在获得原用途的

若干倍数补偿后即告丧失。对此，贺铿认

为， 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严格按照市场

法则来办，不能再搞强征。

贺铿说， 农民只有把土地自愿地转

让出去， 得到与城市土地出让同价的财

产性收入，才具备转化为市民的资本。比

如， 在转让土地使用权后获得相对公平

的收益，那么有一定经营头脑、技术手段

的农民就可以有资本去经商创业， 在进

入到城市后，才能够真正地留下来，成为

真正的市民。

与此同时， 农民将土地经营权转让

出去后，也让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 农业企业的较大规模用地需求

有了实现的可能， 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

基础。而这样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同样还

可以创造出不少的就业岗位， 解决那些

不具备工艺生产技能的中老年农业人口

的就业问题。

“农民进城以后，如无法拥有与城市

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医疗、教育、保障福

利也是不行的， 他们应该享有市民的一

切福利，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此相应

的户籍制度也必须要改革。 ”贺铿认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对户籍制度改革也做了很

好的部署， 下一步就是要做好各项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 把进城落户农民

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城镇化是未来

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在贺铿看来， 新型城镇化对于我国

今后很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动力和增长点。

贺铿说， 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还很

低，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数据

是

51.3%

， 但是这个比例是按城市常住

人口统计的，不是真正的城镇化率。

“前年我国的人口普查显示， 还有

2.63

亿城市流动人口，所谓流动人口，就

是没有固定职业、固定住所的城市居民，

并不能算真正的城镇化， 扣除这些人口

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

35%

。 ”贺铿认

为， 这个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 城镇化的水平是衡量工业

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发达国家

城镇化率在

90%

以上，甚至在

95%

以上。

到

2050

年， 我国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

即便按城镇化率

80%

要求，在今后

30

多

年，我国城市化率应当每年增加

1.5%

至

2%

， 这意味着每年将有

2000

万人口要

进入城巿居住和就业。

贺铿说，《决定》提出要“推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既

是新兴城镇化落地生根的根本所在，也

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责任重大，

今后

10

年、

20

年， 城镇化应该是经济增

长的一个重点， 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而这仍然要结合产业化。 城镇

化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产业发展、 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城市的教育

卫生等等的建设，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可

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比如房地产业、

绿色环保型工业、 服务业都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 因此，应该抓住加速城镇化的巨

大机遇， 在城市中努力创造非农就业岗

位，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巿安居乐业，

努力引导产业重心向下， 把农村建成不

亚于城市的强磁场。

图为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贺铿 王安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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